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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槽渔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

2025-2028 年 3 个年度机动车辆保险服务（第

二次）比选公告

比选编号：CYTBX-2502

1.比选条件

本比选项目2025-2028年 3个年度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已由四

川槽渔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实施，项目业主为

四川槽渔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，项目资金来自自筹资金，项目出

资比例为 100%，比选人为四川槽渔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。本项

目已具备比选条件，现对该项目的实施通过公开比选方式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

2.1 项目名称：2025-2028 年 3 个年度机动车辆保险服务。

2.2 招标方式：公开比选。

2.3 项目内容：四川槽渔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-2028 年

3 个年度机动车辆保险服务。

2.4 本次比选实行资格后审。

2.5 本次比选采用纸质招标。

3.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

3.1 本次比选要求：

(1)比选响应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独立法人企

业，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分支机构在获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

司对本项目授权后，可独立参加。每家保险公司只允许一家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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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投标。

(2)具有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

营保险业务许可证》。

(3) 投 标 单 位 未 被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及“信用中国（四川）”网

站（http://credit.sc.gov.cn ）列入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。

(4)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，近三年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，财

产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。

(5)本项目不接受保险经纪公司投标。

(6)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4.比选文件的获取

请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潜在比选申请人，于 2025 年 10 月 29

日至 2025 年 11 月 4 日 17:00 前，登陆四川能源天府阳光采购服

务平台（http://scny.tfygcgfw.com）报名并下载比选文件，比

选人不提供比选文件获取的其他方式。

5.比选文件的递交

5.1 比选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

为 2025 年 11 月 12 日 14 时 30 分，地点为 眉山市洪雅县洪

川镇青衣路 9 号四川槽渔滩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。

5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文件，比选人不

予受理。

6.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比选公告在川投能源（http://www.ctny.com.cn/）及




